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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资金安排情况。根据《关于分解批复 2018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粤人社函〔2018〕580号），安排我局

2018年社保费征收经费 670万元，资金于 2018年 2月到位。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该项目资金主要

用于社保业务管理经费、信息化系统建设、补充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业务建设经费缺口和经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的开支

项目等。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共支出 588.78万元，支出

率 87.88%；2019年下半年预计支出 81.22万元，预计至 2019

年底前将全部支出完毕。

项目的实施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政府

采购法》、《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广东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务管理规定》、《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经费报账办法》和《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经费

财务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由各部室提出支出预算、填报

绩效目标，请示报批后执行，并严格按有关规定审核支出，

按国库集中支付规定支付款项。对于涉及政府采购的大项目

支出如信息系统建设、软件开发及升级、网络安全维护、设

备采购，严格按规范流程办理。报送采购计划、委托代理机

构进行项目采购、确定中标单位，然后签订采购合同，严格

按合同约定验收及付款。年度终了按省人社厅统一要求编列

决算，严格做到事后有决算。



（三）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

根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项目自评等级为优，自评分数

为 91.27分。具体指标分析如下：

1.项目立项。

（1）论证决策。指标分值 4分，自评得分 2分。

社保费征收经费的决策论证充分，论证程序规范。资金

实施主要依据《广东省省级社保费征收经费安排办法》和省

人社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级社保费征收经费

管理暂行办法》，用于推动全省社会保险事业发展、提高社

保经办服务能力。资金在年初由局内各部室申报使用需求，

结合工作计划综合统筹形成总体资金需求，经局党委会批准

后下达。但未形成定期使用情况总结等文字材料，扣 2分。

（2）目标设置。指标分值 6分，自评得分 4分。

据我局工作开展计划设置总计划目标和阶段性的工作

计划目标，资金绩效目标明确，合理、细化，且绩效目标与

项目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体现决策意图，合乎客观实

际；目标设置具有可衡量性。但目标设置中缺少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指标，扣 1分。且因社保费征收经费支出计划较多，

未能全部用指标体现衡量，扣 1分。

（3）保障措施。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1分。

制度建设完备，根据省财政厅和人社厅规定，对资金使

用范围、预算管理、使用流程、支出核算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并依据工作进度计划合理安排支出。但项目在实际支出中发

生了预算调整，未能完全按照年初工作计划执行，扣 1分。

2.资金落实。

（1）资金到位。指标分值 5分，自评得分 5分。

根据《关于分解批复 2018年部门预算的通知》（粤人社

函〔2018〕580号），2018年社保费征收经费 670万元于 2018

年 2月全额准时到位，到位率 100%。

（2）资金分配。指标分值 3分，自评得分 2分。

社保费征收经费主要由各部室申报资金需求，结合上一

年度支出使用情况和结余资金情况，通过因素法进行分配，

分配因素为本年度资金需求、上年度执行率、是否属于中央

和省部署的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重点项目、是否属于财政规

定压减的一般性支出。各因素权重分别是 50%、30%、15%

和 5%。但因年中放发生预算调整，新增系统项目支出，扣 1

分。

3.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指标分值 6分，自评得分 5.27分。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共支出 588.78 万元，支出率

87.88%。依据“支付额/预算额度*100*指标权重”计算，该项

目得分 5.27分。

（2）支出规范性。指标分值 6分，自评得分 5分。

支付符合财务制度规定，严格按规定审核支出、支付资



金，并按照批准的采购方式和资金结算方式列支，所有支付

凭证完整有效，不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支出的情况；

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支出；会计核算规范，实行专款专用，

专账核算，支出凭证合规有效。但因年中发生预算调整，新

增系统项目支出，扣 1分。

4.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指标分值 4分，自评得分 4分。

项目按规定程序实施,所有预算调整均按规定履行报批

手续；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或方案实施严格执行相关

制度规定。

（2）管理情况。指标分值 4分，自评得分 3分。

我局建立有效管理机制，执行良好。定期报送预算执行

进度，监控、督促各处室合理合规按时支出。但因资金未能

100%支付完毕，扣 1分。

5.经济性。

（1）预算控制。指标分值 3分，自评得分 3分。

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提下。未

发现实际支出超过预算计划的情况。

（2）成本控制。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2分。

严格按照“八项规定”及省委省政府厉行节约等有关规定

和工作要求控制支出，在保障各项业务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

下，尽量节约开支。在协议采购过程中，厉行节约，坚持网



上议价、货比三家的原则。项目实施成本基本属于合理范围。

6.效率性（完成进度和质量）。指标分值 25分，自评得

分 25分。

项目实施进度、质量和产出数量基本按照目标设置和时

间进度进行。所有效率性指标任务基本完成。

7.效果性（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指标分值 25分，自评

得分 25分。

社保费征收经费的投入，为我局提高社保经办服务能力

建设和防范财政资金支出风险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

保障。所设置的效益性指标任务基本完成。

8.公平性。指标分值 5分，自评得分 5分。

项目实施以来，全面增强社会保险经办能力建设和管理

服务水平，参保群众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满意度逐年提升，

社会反映基本良好。该项目满分 5分，自评得分 5分。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

2018年社保费征收奖励经费安排使用后，预定绩效目标

基本按进度完成，其使用绩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社保费扩面征缴收入稳步提高，养老金水平逐年递增。

截至 2018年底，省本级社会保险征缴收入 228.3亿元，同比

增长 4.1%；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 226.9亿元，

同比增长 4.4%。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年调整，本年调



整后人均增加 192.92 元/月，对退休人员生活质量起到了良

好的保障作用。

2.进一步加强社保经办能力。我局在业务量大、人员紧

张的客观条件下，一方面利用社会化服务，聘请专业机构和

人员加强经办力量；一方面深化网络和移动应用，完善“广东

人社”APP、社保自助终端服务事项，打造网页、手机、自助

终端三位一体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相对便捷和

高效的服务。全年窗口受理及办结业务 20.69万份，提供窗

口、电话、网上等多渠道咨询服务 3.52万人次；通过自助设

备打印参保证明 7.3万份，通过短信平台主动推送个人权益

信息约 52万条；完成省本级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39.25万

人，认证率达 98.84%，其中有 14.99万人通过广东社保 APP

进行了自助认证。

3.加强稽核检查，确保基金支出合法合规。组织 2018年

省直养老、工伤保险待遇以及协议管理医疗机构专项稽核工

作，及时发现并查处骗取社保待遇行为，进一步规范医疗行

为。医疗费用总开支及年人均医疗费分别下降4.34%和5.75%。

4.抓好运维管理，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完成局运维

监控服务项目建设，全覆盖监控管理我局机房全部硬件设备、

数据库和网络运行情况，进一步提升了应急处理硬件突发故

障的效率。此外，聘请专业机构对我局信息系统进行备份优

化和维护保修，全年共完成省本级业务系统日常维护需求



600 余份、服务器存储设备维护 160 余次、数据库运维 110

次等维护服务，有效保障网站运行和数据的安全，减少因信

息系统故障造成的业务及管理误差，保证我局核心业务系统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二）存在问题。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资金实际支

出率 87.88%，未能按 2018年年初计划在当年全部支出完毕，

主要原因一是项目资金在每年 2月份下达，资金下达分配后

各部门才开始就行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而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因前期招标采购工作所需时间较长，开始建设时间普遍较晚，

且合同进度款普遍跨年度支付，剩余资金计划在 2019 年底

前支出完毕。

三、改进意见

（一）加强对预算执行工作督办力度。各责任部室应建

立相应的工作台账，由专人负责，按工作台账推进，并在局

内按月通报执行进度。

（二）加强预算申报质量。在下一年度预算申报时，认

真编写资金需求计划、绩效信息、政策依据、测算依据等信

息，合理规划、保障重点，把资金计划做实做细，保证预算

资金得到最优化配置。




